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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中央单位

违纪资金分成审批办法

（员怨怨园年员员月圆猿日财政部发布）

根据财政部、审计署（愿苑）财预字第猿怨号《关于地方审计机关
审计中央单位上缴中央财政收入给予地方财政分成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地方审计部门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违纪资金入库后，中央

财政给予地方财政分成圆园豫。现将有关审批办法规定如下：
一、关于分成范围

地方审计机关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下列已缴入中央金库的违

纪资金，地方财政可以分成圆园豫：
（一）盈利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或上缴利润；

（二）亏损企业实际减少的弥补亏损补贴额；

（三）事业单位实际减少的财政拨款数；

（四）由中央财政支出的棉花加价款；

（五）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六）进口单位的关税和进口调节税；

（七）违反“控购”管理的罚没款；

（八）清理“小金库”的罚没款；

不属于以上分成项目的、以及中央单位自查或中央主管部门

查处的审计违纪资金，地方财政不能申报分成；被查单位违反规

定，已从违纪资金中提取留利的，不再给予地方财政分成。

二、关于申报程序

地方审计机关（审计署特派员办事处除外）根据审计署的授

权，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违纪资金入库后，应及时填写“地方审计

中央企事业单位签证单”，连同违纪资金入库缴款凭证，报省（自

治区、直辖市）审计局汇总，然后送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向财政部申报，经财政

员



部审核后，与地方财政办理分成结算。

三、关于申报凭证、资料和审批程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向财政部申报审计违纪资

金分成，应附送下列凭证、资料：

（一）申请报告。应说明审计的时间、户数，应补交的违纪金

额，已入中央金库额以及申请分成金额等。

（二）地方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违纪资金汇总表（见附表一）。

应分户列明被审计单位的违纪金额、入库金额和申请办理分成金

额。

（三）地方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签证单（见附表二）。应按规

定逐项填写被审计单位名称、检查日期、应补交收入数、已补交收

入数和调整会计财务日期等。

（四）国库缴款书或汇款凭证。凡属就地缴库的违纪资金，应

逐笔附送被查单位的缴款凭证（可报复印件）；属于由中央主管部

门集中缴库的违纪资金，应逐笔附送被查单位已汇交上级主管部

门的汇款凭证，并注明“汇交审计违纪款”字样（可报复印件）。

上述“地方审计中央企事业单位违纪资金汇总表”和“地方审

计中央企事业单位签证单”的各项内容必须填列齐全；应盖印章

不得遗漏；金额以万元为单位；不得涂改；不得报复印件。各级审

计机关和财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填报审计分成结算资料，凡属凭

证、资料不实不全，应填事项、应盖印章不完整的，均不予办理分成

结算。

我部接到各地申报的结算资料，经审核后，一次或分次核定地

方财政分成数额，并办理批复文件。此项地方财政分成，不调整年

度预算，年终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单独结算。

四、关于申报、审批期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应于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

将申报材料一次报送我部。如因申报材料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等原

因退回的，再次申报时间最迟不得超过同年年底；逾期不再办理。

员怨愿苑年至员怨愿愿年审计分成结算工作截止员怨怨员年猿月底止，
以上不再补办。

五、计划单列市可按照本办法规定，向财政部申报分成结算，

同时报所在省备案。

六、本办法自员怨怨园年员圆月员日起执行。过去规定与本规定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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